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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视野：  

 

传统美德及其承接的基本问题  

 

 传统美德是现实社会道德发展与进步的逻辑基础，也是现实社会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的基本内

容，因此，现实社会要推动道德发展与进步就不可不重视科学认识和把握传统美德及其承接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取得了辉煌成就和巨大进步，与此同时也出现较为严重的“道德失范”及由

此引发的“道德困惑”，这需要我们自觉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里审视和把握传统美德及其承接的

基本问题。  

传统美德的评价标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道德根源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并对经济关系及“竖立其上”的整个上层建

筑具有“反作用”，人们只有立足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才能认识和把握道德的本质特性，发挥其应

有的“反作用”价值。所谓美德，就是与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及“竖立其上”的物

质形态的上层建筑包括其他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相适应的优良道德，传统美德则是可以与现实社会的

“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及“竖立其上”的物质形态的上层建筑包括其他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的客

观要求相适应的优良的传统道德。换言之，传统美德之“美”就在于它曾是历史上的优良道德，既能

与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上层建筑的建设与发展相适应，又能与现实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等上层建

筑的建设与发展进步相适应。虽然两种“相适应”存在时序上的差别，但却内含着质的同一性，可以

在现实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相适应”本质上内含着“决定”与“反作用”、

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逻辑关系，因此是评判一种传统道德是否为“美德”的唯一科学的真理性标准。  

  由此观之，传统美德之“美”的价值有着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永恒性，即内含永恒性的价值因

子，这是其可为现实社会承接、成为现实社会道德进步的逻辑基础的内在根据。二是有限性，不仅适

应度有限，而且适应对象和情境（范围）也有限，这是其（在现实社会的人们不能观其有限性的情况

下）可能干扰现实社会新“伦理观念”生长和新道德意识形态建构、因而可能沦为妨碍现实社会道德

进步的内在根由。以“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为

例，其“美”之价值的永恒性特质不言自明，而其有限性也十分明显：忽缺了“己所不欲”也可（或

也应）“施加于人”的道义标准、所涉之“人”没有区分不同“人”及不同伦理情境等特殊情况。概

言之，传统美德之“美”的真谛在于其内含有限的道德真理。正因如此，对于特定的现实社会来说，

任何传统美德都不能体现其普遍提倡和推行的道德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体系所体现的时代精神，更不

可充当现实社会普遍实行的道德基本原则（如原始社会的平均主义、专制社会的整体主义、资本主义



 

社会的个人主义），在社会处于变革时期尤其应当作如是观。这就要求现实社会的人们在理解和把握

传统美德的评价标准的时候，一定要将其“美”的价值看成是永恒与有限的统一体。  

传统美德的鉴赏价值与实用价值  

  从美学观念来看，美的事物通常含有可供鉴赏价值和可供实用价值两个部分，优良道德作为一种

“社会美”的形式自然也是这样。纵观人类道德文明发展史的轨迹，相适应于现实社会的传统美德之

“美”的价值（功能）大体上也可以划分为两种：可鉴赏性价值和可实用性价值。  

  可鉴赏的传统美德，一般为历史上特定时代的道德意识形态及由此推行和教化而形成的理想人

格，体现的多是道德上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具有超越当时代“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及其“伦

理观念”的特性，多带有“政治道德”的特性。如中国封建社会的“天下”意识和“民本”主张——

《礼记•礼运》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范仲淹抒发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孟子宣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等，史上新兴

阶级在为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制度而发起的革命斗争（战争）中形成的“英雄诗篇”——古希腊《荷马

史诗》中有关道德的叙述等，对于后时代来说都属于可鉴赏性的传统美德。可实用的传统美德，一般

是历史上庶民阶级在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积淀和传承下来的“伦理观念”和道德经验，同时也包含经

由道德意识形态教化而世俗化的道德心理和风俗习惯。在中国，前者如自力更生、勤俭自强、自给自

足等，后者如友善邻里、同情弱者、助人为乐等。历史地看，传统美德中的可鉴赏价值多具有义务论

的倾向，强调道德义务，漠视道德权利和自由；可实用价值则多具有明晰的道德权利和自由的价值倾

向，主张道德责任。这两种传统美德的价值，对于任何一个现实社会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每一个现实社会都需要可鉴赏性的传统美德引领和示范，更需要可实用的传统美德的普遍支撑和

奠基，两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一个国家和民族传统道德文明的特殊样式和道德国情的特殊结构与风格，

为现实社会的道德发展与进步提供逻辑基础。其间，可鉴赏部分因其崇高和先进而对全社会具有榜样

和示范的价值。可实用部分因其散落和积淀在“庶民社会”，拥有最广泛的认同者和实践者，又与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而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任何现实社会的道德发展和进步，都既需要运用

可鉴赏的传统美德肯定自己文明的过去，以维护和保持一种不可或缺的民族自豪和自尊的道德心态；

也需要可实用的传统美德的普遍规约和推行，维护社会基本的道德秩序，以接种和催生产生于新的

“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的新“伦理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和建构当时代的道德意识形态。  

承接传统美德的基本理路  

  承接传统美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认识和实践上厘清一些基本理路。  

  首先，正确理解和把握“传统美德”这一概念的本质内涵，明白这一概念本身所包含的承接之

意——“承”之历史，“美”在现实。因此，当我们谈论传统美德时，伦理文化立场应是为现实社会

的发展与进步服务，出发点应是适应现实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客观要求。若是背离这种伦理文化立场和

出发点，传统美德这一概念就不能成立，就成为一个虚假的命题。  

  其次，在两种意义上恪守传统美德与现实社会相适应的评价标准。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要促

使传统美德与现实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及“竖立其上”的整个上层建筑的客观要求相适

应，在直接的意义上要促使传统美德与产生于现实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的新“伦理观

念”及由此建构的新的道德意识形态相适应。因此，承接传统美德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揭示和阐明传统

美德中具有永恒性质的价值因子，使其融汇到现实社会提倡的道德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体系之中。这

一方面要求现实社会高度重视传统美德的承接问题，另一方面要求现实社会不能把解决自己面临的

“道德失范”和“道德困惑”的问题寄托在承接传统美德上面，更不可以承接传统美德替代现实社会

的道德建设和道德进步。  

  再次，注重研究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包含“公平”的价值因子。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大力推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种“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及其“物质活动”中产生的“伦理观念”，以

及在此基础上以超越的方式建构的新道德意识形态，应是社会主义的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观念和标准，

这是承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基本的文化立场和立足点。由此出发，我们应该注重承接具有公平和正义

 



价值特性的传统美德。这需要做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实行价值预设，以纠正传统美德的历史局限

性。二是重新阐释传统美德。如对传统孝道，今天的提倡和推行应当按照这样的理路作出新的解释：

孝在封建社会被不平等的专制统治政治化，宗法化了，而其价值本义实则是公平——父母抚养我们长

大成人，我们从小就应当养成孝敬父母的品性，否则是不公平的，违背了家庭伦理的基本道义。如此

等等。只要我们恪守“相适应”的原则，就能够成功地进行承接。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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